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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这次月考我进步了，老师表扬了
我……”日前，牡丹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
办公室检察官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人小东
（化名），曾是一起抢劫案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与他一同涉案的，还有小军、小凡、小玥（均
为化名）。看着这封信，检察官又回想起办理该
案的点点滴滴。

这起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小军因听说小魏
（化名）在背后说自己坏话，便与小凡、小东等人
合谋“教训”小魏。当晚，他们将小魏约至某路
口，对小魏实施殴打，并索要走其手机后变卖。
案发后，4人因涉嫌抢劫罪被移送检察机关提请
批准逮捕。

从表象来看，该案既有殴打情节，又有索要
财物行为，按抢劫罪提请批捕看似并无不当。
但随着审查逐步深入，办案检察官发现案件的
特殊疑点。四名嫌疑人均刚满 14周岁，虽承
认索要了手机，但对暴力行为的描述、索要财物
的具体语境等，与传统抢劫罪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的主观故意存在明显差异。

为此，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查证
案发起因。最终证实，本案系未成年人之间因

“背后说坏话”等日常琐事引发，行为动机更多
表现为逞强耍横、借故生非——通过暴力手段

“教训”被害人并顺带获取财物，属于复合动机，
而非单一、明确的非法占有目的。同时，暴力行
为程度与典型抢劫罪中为压制反抗而强行劫取
财物的客观表现也有所区别。根据相关司法解
释，该行为依法应认定为寻衅滋事。因四名犯
罪嫌疑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检察机关依法
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案件虽已作出不批捕决定，但检察官深知，
对涉案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才刚刚开始。四名
未成年人虽不需承担刑事责任，但其违法行为
必须得到纠正和有效干预。

通过全面开展社会调查，检察机关了解到：
小军、小凡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帮教条件不足，
且二人此前有行政违法记录；小玥刚辍学不久；
小东仍为在校学生，家庭监护条件相对较好。
针对不同情况，检察机关依法采取分级干预措
施：对提议、策划并主要实施暴力行为的小军、
小凡，依法送往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对参与
程度较轻的小玥、小东，在予以严厉训诫和法治
教育后，监督其监护人将二人接回原学校继续
就读，并联合学校开展观护帮教。同时，针对四
名监护人存在管教不力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
发出《督促监护令》，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检察官还从法、理、情多角度开展释法说
理。四名监护人主动代孩子向被害人小魏进行
赔偿，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

几个月后，检察官陆续收到几名孩子的来
信。一名在专门学校的孩子写道：“以前我总觉得天是灰灰的，现在开始学知识、学
技术了，有一天突然就觉得天蓝了。”另一名回到原学校的孩子写道：“检察官让我
写周记，我慢慢学会了反思。这次月考进步了 10名，爸爸第一次表扬了我。”字里
行间，从最初的抵触、迷茫，到如今的感恩、向上，司法温情正在融化坚冰。

“善于统筹法理情，不是把法律放在一边去讲情，而是要在法律框架内把‘理’
讲透、把‘情’用真。”承办检察官表示，“这些孩子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
时期。一次不当的司法处置，可能毁掉他们一生；一次恰当的干预矫治，却可能改
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一起看似寻常的“抢劫”案件，检察官没有被“暴力+取财”的表面现象所迷
惑，也没有因“认罪认罚”的供述而放松实质审查，而是穿透案件表象，积极践
行“三个善于”工作理念——善于从纷繁
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
系，善于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
治精神，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
现公平正义，在未成年人检察办案中交
出了一份既有法治力度，又有司法温度
的答卷。

通讯员 刘翠林 张春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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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鑫）6月 5日晚，
单县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善法夜谈进万
家 《民法典》护航你我他”主题普法活
动。通过“线下互动+线上直播”相结合
的方式，将法治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
让《民法典》真正走到百姓身边、走进群
众心里。

夜幕降临，社区广场上拉起醒目的
横幅，法院干警与社区居民围坐一堂，
气氛轻松而热烈。活动伊始，大家共同
观看了法治微电影《钉灰橛》。影片以
单县人民法院真实案例为蓝本，生动展
现了《民法典》在化解邻里纠纷、维护公
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引起现场观众的

强烈共鸣。
在随后的“面对面”答疑环节，干警

围绕居民关心的婚姻家庭、继承权、民间
借贷、物业纠纷等热点问题逐一耐心解
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背
后的法理。现场互动频频，掌声不断。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还同步开
启线上直播，吸引不少网友在线观看并
留言提问。干警在镜头前认真答疑回
应，实现普法宣传从“一时一地”向“随
时随地”延伸。

此次“善法夜谈”是单县人民法院
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践行司法为
民的生动缩影。

单县人民法院“善法夜谈”架起党群连心桥

①在单县，民警在校园周边巡逻，用挺拔的身姿守护

考场的宁静。

通讯员 李猛 摄

②②在鲁西新区，民警严格落实快速响应处置机制，持

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与突发状况处置效率，履职尽

责，全力维护考场外围平稳秩序，用坚守筑牢考生逐梦路

上最坚实的安全屏障。图为民警为即将进入考场的考生

鼓劲。

通讯员 郭青 摄

③③在牡丹区，民警紧盯重点时段、重点部位，加强全

时段巡查守护，扎实做好户政服务、交通管控、人流疏导、

噪音治理等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舒适安静的考场

环境，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通讯员 孔国立 摄

④④在成武县，民警精准细化交通保畅方案，紧盯送考

路线及路面动态，规范管控考点周边车流、人流，疏导路

面交通，保障道路畅通，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有序

的应考环境。图为民警指挥交通。

通讯员 刘志远 摄

6月 7日，2026年全国夏季高考如期开

考。为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高考

期间，我市公安机关强化综合治理，加强安

全防范，优化服务保障，从严从细落实各项

高考安保措施。严密考点安全防范，部署警

力协同学校加强考点秩序维护；加大警力投

放，强化显性用警、武装巡逻、视频巡查，落

实“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要求；优化考生

服务保障，设置警务便民服务岗、驻勤点等，

为考生提供快速办证、身份户籍信息查询等

服务，及时受理考生及家长的报警求助。

记者 胡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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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护航高考周密护航高考 温情守护梦想温情守护梦想
———我市公安护航高考一线掠影—我市公安护航高考一线掠影

本报讯（通讯员 樊明滨）近日，曹县人
民法院执行局抢抓“三夏”最后窗口期，在该
县苏集镇、青堌集镇及城区范围内开展麦收
专项集中执行行动，以执行兑现司法承诺，
用实干守护民生福祉。

行动前期，执行团队对长期失联、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进行全

面梳理摸排，精准锁定行踪线索，明确执行
重点，细化行动方案，做到分工到人、靶向施
策。针对麦收期间被执行人大多返乡在家
的特点，执行团队合理规划路线，统筹安排
执行时间，确保在不影响当事人抢收抢种的
前提下高效推进执行。

行动中，执行干警秉持“善意文明执行、

精准高效履职”理念，深入乡镇村落、城区街
巷、田间地头，开展地毯式排查。面对拒不
配合、消极履行的被执行人，干警耐心释法
明理，细致告知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严重后
果，督促其主动履行债务；对恶意规避执行、
拒不配合执行工作的失信人员，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坚决捍卫司法权威。

本次执行行动全程规范有序、精准有力，
共依法传唤被执行人 5名，依法扣押涉案车
辆 2台，有力震慑了一批失信被执行人，切实
将当事人的“纸上权益”转化为“真金白银”。

此次麦收专项执行行动，紧扣农时节点，
聚焦民生诉求，是曹县人民法院司法护航“三
夏”生产、保障辖区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举措。

曹县人民法院开展麦收专项集中执行行动


